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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定向融资募集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定向融资情况概述 

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30 日召开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非公开发行定向融资计划的议

案》。为偿还到期债务，公司拟向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申请备案非公开发行总额

不超过人民币 3,062 万元、期限为 6个月的定向融资计划，进展如下： 

二、定向融资计划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近日收到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以下简称“联交所”）发送的《成立

通知书》，在联交所备案的《丹邦科技定向融资计划》已募集完毕，认购人为深

圳市高新投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登记事项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丹邦科技定向融资计划 

产品成立规模 人民币 3061.1796万元 

产品期限 6个月 

预期年化收益率 12.2% 

归还本金及分配收益方式 
归还本金方式：于本金兑付日归还本金； 

分配收益方式：于收益兑付日支付收益。 

起始日 2021 年 4月 1日 

到期日 2021 年 10月 8日 

三、其他说明 



1、本次定向融资计划所募集资金将用于偿还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分行（以下简称“国开行”）借款本金 2,000 万元及利息、中国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罗湖支行借款本金 1,000万元及利息； 

2、经公司与上述债权人国开行相关工作人员沟通，获悉国开行已收到深圳

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裁定书》[（2021）粤 0304 民初 17482 号]之一

及《民事裁定书》[（2021）粤 0304 民初 17482 号]之二，根据上述《民事裁定

书》，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裁定准许原告国开行撤回对被告丹邦科技的起诉，

同时裁定解除对丹邦科技名下财产的查封、扣押或冻结。上述债权人国开行申请

冻结公司银行账户共计 14个，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开户行名称 开户行账号 

1 中国建设银行深圳科苑支行 44201515****39 

2 中国工商银行深圳侨城西街支行 40000932****86 

3 中国工商银行深圳侨城西街支行 40000932****90 

4 中国工商银行深圳侨城西街支行 40000932****01 

5 中国工商银行深圳侨城西街支行 40000932****74 

6 中国银行深圳深圳市分行 7666****45 

7 中国银行深圳市分行 7536****16 

8 中信银行深圳皇岗支行 74421101****34 

9 中信银行深圳大鹏新区支行 81103140****57 

10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深圳深南中支行 94403601****31 

11 招商银行深圳云城支行 7559****09 

12 招商银行深圳云城支行 7559****05 

13 交通银行深圳罗湖支行 44306601****27 

14 国家开发银行深圳市分行 44306601****00 

公司将积极跟进相关事项的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积极与相关债



权人沟通协商解决债务问题，并进一步拓展融资渠道，加强融资力度，争取早日

解决公司债务问题，解除相关银行账户被冻结状态。 

四、备查文件 

《成立通知书》 

特此公告。 

 

 

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4月 2 日 


